
长沙县消防安全委员会文件
长县消安〔2021〕16号

长沙县消防安全委员会

关于印发《长沙县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

安全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县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县融媒体中心、中国

电信长沙县分公司、中国联通长沙县分公司、中国移动长沙县分

公司：

近期以来，湘龙、星沙街道连续发生 3 起高层住宅电缆井火

灾，严重影响千余人正常生活。近几年，我县电缆井、管道井火

灾屡禁不止，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严重影响火灾楼栋住户的正

常生活，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为深刻吸取火灾教训，严格落实

长沙市消防安全委员办公室《关于开展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

防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的工作要求，现将《长沙县高层建筑电

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



实。

附：长沙县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方案

长沙县消防安全委员会

2021年 5月 7日

县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5月 7日印发



长沙县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方案

近期，湘龙山水湾小区、星沙恒大翡翠华庭高层住宅连续发

生 3 起电缆井火灾，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严重影响近千余人正

常生活。近几年来,我县多次发生电缆井管道井火灾，造成众多

住户无家可归的后果，社会影响很大。为有效遏制我县高层建筑

电缆井、管道井火灾屡禁不止的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根据长沙市消防安全委员办公室《关于开展高层建筑电缆井

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的工作要求，结合我县实际，

县消安委决定从即日起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在全县开展高层

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特制订本方案。

一、整治范围和重点

全县所有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重点整治以下火灾隐患：

（一）电缆井、管道井未按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要求进行有

效防火封堵的，或后期改造施工破坏了原防火封堵的。

（二）井内违规堆放易燃可燃杂物的。

（三）电缆井、管道井井壁上的检查用防火门缺失破损、没

有铭牌标识、耐火极限低于 0.5 小时、未关闭上锁、门缝未作密

封处理等的。

（四）电缆井内电线电缆老化、私拉乱接电气线路以及不安

全接线方式接电的。

（五）弱电井管道井内违规加装强电设备的。

（六）井内火灾自动探测报警和自动灭火设施遮挡或损坏



的。

二、责任分工

坚持政府领导、部门监管、单位负责、综合治理的原则，各

镇（街）具体组织实施，各有关行业部门按职责抓落实。

各镇（街）：负责牵头组织本辖区高层住宅小区、非重点单

位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建立专项整治台

账，督促责任单位及时整改火灾隐患。

县公安局：督促派出所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电缆井、管道

井火灾中的涉嫌失火罪和消防责任事故罪案件依法立案追诉。

住建局：负责高层建筑工程项目电缆井、管道井设计、施工、

验收监管。在高层建筑审批过程中，要求设计单位、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严格按规范要求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火灾自动灭火系统，严格落实电缆井的封堵施工规范标准，

发现降低标准设计、施工的违法行为及时移送行政执法局。负责

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自查自

纠和依法承担电缆井、管道井公共线路等日常管理和维护责任。

县市监局：配合相关部门对所采购的用于高层建筑的电线电

缆及相关设备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社区（村）、公安派出所：组织对本社区（村）高层住宅小

区、非重点单位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督

促物业服务企业或楼栋业主及时整改火灾隐患。

县（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高层建



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负责此次专项检查的宣传、

培训和业务指导工作；依法查处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违

法行为。依法开展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火灾原因认定，依法

从严查处火灾责任相关单位个人的法律责任，并及时曝光违法违

规行为。

应急管理局：参与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火灾事故延伸调

查，对火灾中涉嫌电缆井、管道井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依法处理。

物业服务企业：落实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的日常管理职

责，落实火灾隐患的整改，建立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

县供电公司：负责供电侧隐患整治并指导用户侧电气线路隐

患整改,督促场所安全用电。规范对电缆井、管道井内线路、设

备的安装、维护、管理，严格执行电线电缆及相关设备施工技术

标准。为镇（街）提供本单位消防安全检查技术标准，组织相关

消防安全检查专项培训。

县融媒体中心、县电信、县移动、县联通分公司：负责本

系统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公共通信线路敷设消防安全问题自

查自纠，规范对电缆井、管道井内线路、设备的安装、维护、管

理，严格执行电线电缆及相关设备施工技术标准。为镇（街）提

供本单位消防安全检查技术标准，组织相关消防安全检查专项培

训。



县消安办：制定专项整治方案，适时组织开展联合执法，开

展专项整治督导考评；总结专项整治行动中好的做法，从人防、

物防、技防等方面建立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管理的

长效机制。

网信办：负责网络舆情把控，及时向政府或相关部门灾后反

馈网络舆情。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规定做好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相关工作。

三、整治时间及步骤

即日起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结束，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即日起至 5 月 11 日前）。各镇（街）、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各镇

（街）将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部署到

公安派出所、各社区或住宅小区（村组），明确工作任务和责任，

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二）自查自纠阶段（5 月 10 日至 5 月底前）。各镇（街）

组织辖区高层建筑管理单位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摸清底数、建立

台账，对重点整治内容逐项进行排查、清理、整治。县供电公司、

县融媒体中心、县电信、联通、移动运营商在本系统内部署高

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工作，开展一次全面的

摸底排查整改，建立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台账，组织对强电井、弱

电井、管道井内加装室内分布中继器等强电设备时破坏原有防火



封堵等行为进行回访检查和整改，并对加装的强电设备进行电气

检测，对防火安全性能不合格、年久老化的设备进行淘汰更换。

（三）集中整治阶段（5 月底至 7 月底前）。镇（街）牵头

组织住建、消防、县供电公司、县融媒体中心、县电信、联通、

移动运营、商社区、公安派出所、网格组织等力量开展高层建筑

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排查和隐患整治，建立隐患排查整改责

任清单，督促逐一整改到位。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或业主委员会

持续开展电缆井、管道井防火门“上锁"行动。对完成整改的电

缆井、管道井，要求管理方在防火门上加装门锁，杜绝居民和群

众随意堆放杂物、更改井内构造的行为发生，从源头上加强电缆

井、管道井管理。

（四）整改验收阶段（7 月底至 8 月中下旬）县（区）消防

救援大队、县住建局、县供电公司、县融媒体中心、通信主管部

门联合开展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专项抽查，抽查高层公共建

筑不小于辖区总数的 20%,抽查高层住宅建筑不小于辖区总数

10%,建立隐患排查整改清单，督促逐一整改到位。抽查发现物业

服务企业、供电企业、电信、联通、移动自查自纠走形式、问题

整改不到位的，一律倒查追究相应责任。

（五）建章立制阶段（即日起至 8 月份以前）。各相关单位

要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电缆井、管道井电气管理法规和技术标

准，健全电缆井、管道井用电安全以及日常管理制度，完善电缆

井电气防火性能、电气系统维护保养及电气检测等方面的要求。



按规定将违法违规进行电缆井电气设计施工的企业单位纳入信

用信息平台和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定期公布违法违规行为，督促

企业单位严格执行电气安全有关技术标准，全面推进电缆井、管

道井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巩固加强综合治理成

效。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开展此次专项整治是坚决遏制

我县电缆井、管道井火灾的重要举措，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

认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实施子方案，细化整

治措施，检查要明确到具体楼栋、单元电缆井的位置，确定重点

地区和重点环节，要求参加检查相关部门、企业、社区、派出所、

物业、签字确认，落实整改责任人，定期组织调度，务求治理实

效。

（二）强化协作，形成合力。镇（街）和相关部门要建立

对接机制，加强协作配合，联合组织检查、督查，建立健全信息

共享、情况通报、联合查处、案件移送机制，强化县供电公司、

县融媒体中心、县电信、联通、移动运营商、物业服务企业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严把电缆井火灾隐患源头关，对发现的问

题要追根溯源、一查到底，及时通报违法违规行为，移送违法违

规案件，切实形成执法合力。

（三）广泛宣传，全民参与。依托各级各类媒体和结合消防

宣传 “五进”工作，向群众集中宣传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



专项整治的范围、重点、步骤、任务、要求，宣传破坏电缆井和

管道井封堵、在井内堆放杂物等违法行为的危害和法律后果，及

时曝光典型电缆井、管道井火灾案例。

（四）强化考核，确保成效。县消安办要适时组织督导调

度，对各相关单位对专项整治实行分阶段考核考评，并将专项整

治工作纳入消防考核、安全生产目标考核等有关安全考核评比内

容，全面推进相关单位及社会单位电缆井、管道井防火安全管理

水平。

请镇（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县供电公司、县融媒体中

心、县电信、联通、移动于 5 月 11 日前上报专项整治负责人和

联络人员名单表，各镇（街）及相关部门将部署开展情况和《高

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情况登记表》于 8 月

31 前报送县消安委办公室。（邮箱：451126282@qq.com 联系人：

罗芳 84015119）

附表 1：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情况登记表

附表 2：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表

附表 3：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联络表

附件 4：长沙县近几年来电缆井、管道井火灾基本情况通报

附件 5：长沙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高层建筑电缆井

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



附表 1：

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情况登记表

填表单位： 填表（检查）日期:

建筑名称 建筑地址 建筑性质

镇（街道）排查

或行业部门抽查

发现的隐患问题

隐患整改责任

单位

隐患整改

责任人

隐患整改期

限

隐患整改进

展情况

Xx小区 xx

楼 xx单元

高层公共建

筑/高层住

填写整改到

期日期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批人;



附表 2：

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表

场所名称： 单位地址：

检 查

项 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电缆井

设施配

置情况

井内火灾自动探测报警和自动灭火设施遮挡或损坏的。（设

置独立式感烟探测器、移动式自动灭火设施、电气火灾监控

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火灾自动灭火系统）

井内防

为门情

况

电缆井、管道井井壁上的检查用防火门缺失破损、没有铭牌

标识、耐火极限低于 0.5 小时、未门缝未作密封处理等。物

业是否按要求将检查门关闭上锁、粘贴封条等。

电缆井

管道井

管理情

况

1井内违规堆放易燃可燃杂物的；2电缆井内电线电缆老化、

私拉乱接电气线路以及不安全接线方式接电的。3弱电井管

道井内违规加装强电设备的。

电缆竖

井、孔洞

是否采

取防火

封堵措

施

1、布线用电缆、电缆桥架、金属线槽等在穿越防火分区楼

板、隔墙时，其空隙应采用相当于建筑构件耐火极限的不燃

烧材料填塞；2密实电缆沟进入建筑物处应设防火墙；3、

电缆防火封堵的材料，应按耐火等级要求，采用防火胶泥、

耐火隔板、填料阻火包或防火帽（2-3 层封堵）

消防安

全管理

制度、及

公示情

况。

是否建立、公示、告知住户和相关企业电缆井、管道井消防

安全制度

其他情

况

场所责任人或管理人（签字）： 检查时间: 检查人：

注：此表由各镇、街组织检查，收集建立台账，要具体到所在的小区楼栋、单元电缆

井的位置，并要求县供电公司、县融媒体中心、县电信、联通、移动运营商对本系统

的情况签字确认。



附表 3：

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联络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职务

1 县公安局

2 应急管理局

3 县住建局

4 市监局

5 行政执法局

6 县融媒体中心

7 区消防救援大队

8 县供电公司

9 星沙街道

10 湘龙街道

11 长龙街道

12 㮾梨街道

13 泉塘街道

14 黄兴镇

15 黄花镇

16 安沙镇

17 黄兴会展经济区

18 中国电信长沙县分公

司

19 中国联通长沙县分公

司

20 中国移动长沙县分公

司

21 县网信办



附件 4：

长沙县近几年来电缆井、管道井火灾基本情况通报

近期以来，湘龙、星沙街道连续发生 3 起电缆井火灾，虽未

造成人员伤亡，但严重影响火灾楼栋住户的正常生活，造成较大

的社会影响。从火灾原因分析来看，主要是由于电缆井、管道井

内强电、弱电敷设、井内封堵未严格落实施工标准，线路老化、

私接乱接，电缆井、管道井管理混乱，违规堆放易燃可燃物，造

成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导致火势蔓延扩大。现将近几年电缆

井、管道井火灾通报如下：

1、2017 年 5 月 14 日，星沙街道开元东路深业睿城 E02 栋

弱电井发生火灾，无人员伤亡。2017 年 5 月 26 日 21 时 48 分许，

深业睿城 E01 栋弱电井发生火灾，无人员伤亡。该两起火灾系人

为纵火，公安机关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将涉嫌放火罪的周丽刑事

拘留。

2、2017 年 12 月 17 日，星沙街道东三路 20 号幸福里·润

城 109 栋电缆井火灾。过火面积约 30 平方米，无人员伤亡，烧

毁 109 栋 1-31 层电缆井内的电线、光缆等用电设备，火灾直接

财产损失 392818 元。起火原因为施工人员易建军违规使用电缆

井内插座导致电气线路过负荷引发的火灾。

3、2019 年 7 月 10 日，星沙街道开元东路 47 号尚城 B 栋 1

单元电缆井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 20 平方米，无人员伤亡，烧

毁 17-33 层电缆井内的电线、光缆等用电设备，火灾直接财产损

失 65273 元。起火原因为尚城 B 栋 1 单元电缆井电气线路故障

引燃周边可燃物蔓延成灾。



4、2020 年 6 月 9 日，黄花镇远大三路 388 号紫华郡 13 栋

电缆井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 30 平方米，无人员伤亡，导致 3

楼至 18 楼电缆井内的电线、光缆等用电设备不同程度被烧损，

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79667 元，起火原因为紫华郡 13 栋电缆井专

变桥架内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

5、2020 年 12 月 12 日，湘龙街道山水湾小区 WS03 栋 1 单

元电缆井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 20 平方米，无人员伤亡，火灾

导致 3 楼至 6 楼电缆井内的电线、光缆等用电设备不同程度被烧

损，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25597 元。起火原因可排除生活用火不

慎、违章生产作业、人为纵火、自燃、静电、雷击，不能排除电

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

6、2021 年 2 月 7日，湘龙街道福元中路 388 号悦湖山小区

11 栋电缆井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 30 平方米，无人员伤亡，火

灾导致负一楼至 32 楼电缆井内的电线、光缆等用电设备不同程

度被烧损，部分楼层住户主电源线、电表、入户线、入户门不同

程度受损，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462400 元。起火原因可排除生活

用火不慎、违章生产作业、人为纵火、自燃、静电、雷击，不能

排除遗留火种和电气线路故障导致火灾的可能。

7、2021 年 4 月 26 日，湘龙街道万家丽北路与湘龙西路交

叉口西北角山水湾小区 S06 栋电缆井发生火灾，火灾导致 1 楼至

6 楼电缆井内的电线、光缆等用电设备不同程度被烧损，火灾原

因及火灾直接财产损失正在调查统计中。

8、2021 年 4 月 28 日，星沙街道东四路 268 号恒大翡翠华

庭 2 栋 2单元电缆井发生火灾，火灾导致 1楼至 8 楼电缆井内的



电线、光缆等用电设备不同程度被烧损，火灾原因及火灾直接财

产损失正在调查统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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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长沙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

专项检查的通知

长沙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有关

单位，中国电信长沙分公司、 中国联通长沙分公司、中国移动

长沙分公司：

2021 年 3月 20 日，长沙市天心区长大彩虹都小区一 27 层

高层住宅建筑电缆井发生火灾，大量浓烟从楼梯间、电缆井、电

梯井迅速蔓延至楼顶，导致 60 余名群众被困，经全力救援，全

部安全疏散。为吸取近年来我省多起电缆井、管道井火灾教训，

切实提升高层建筑火灾防范能力，根据省消防安全委员会精神，

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从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前，在全市

部署开展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有关要求

如下：

一、突出检查重点

此次专项检查的范围是所有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重点

整治以下火灾隐患：

（一）电缆井、管道井未按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要求进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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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防火封堵的，或后期改造施工破坏了原防火封堵的。

（二）井内违规堆放易燃可燃杂物的。

（三）电缆井、管道井井壁上的检查用防火门缺失破损、没

有铭牌标识、耐火极限低于 0.5 小时、门缝未作密封处理、未关

闭上锁等的。

（四）电缆井内电线电缆老化、私拉乱接电气线路以及不安

全接线方式接电的。

（五）弱电井管道井内违规加装强电设备的。

（六）井内火灾自动探测报警和自动灭火设施遮挡或损坏

的。

二、广泛宣传发动，组织自查自纠

（一）5 月底前，乡镇街道组织辖区高层建筑管理单位开展

自查自纠，对重点检查内容逐项进行排查、清理、整治。电信、

联通、移动运营商在本系统内部署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

安全自查自纠活动，组织对弱电井、管道井内加装室内分布中继

器等强电设备时破坏原有防火封堵等行动进行回访检查和整改，

并对加装的强电设备进行电气检测，对防火安全性能不合格、年

久老化的设备进行淘汰更换。

（二）专项检查期间，依托各级各类媒体和结合消防宣传

“五进”工作，向群众集中宣传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专项检

查的范围、重点、步骤、任务、要求，宣传破坏电缆井和管道井

封堵、在井内堆放杂物等违法行为的危害和法律后果，及时曝光

典型电缆井、管道井火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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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续开展电缆井、管道井防火门“上锁"行动。对完

成整改的电缆井、管道井，要求管理方在防火门上加装门锁，杜

绝居民和群众随意堆放杂物、更改井内构造的行为发生，从源头

上加强电缆井、管道井管理。

三、分工合作开展专项检查

（一）7 月底前，乡镇街道牵头组织社区、公安派出所、网

格组织等基层力量开展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消防安全排查和

隐患整改，建立隐患排查整改清单，督促逐一整改到位。

（二）8 月底前，各级消防救援、住建、电力主管部门和供

电企业、通信主管部门联合开展高层建筑电缆井、管道井专项抽

查，抽查高层公共建筑不小于辖区总数的 20%,抽查高层住宅建

筑不小于辖区总数 10%,建立隐患排查整改清单，督促逐一整改

到位。抽查发现物业服务企业和电信、联通、移动自查自纠走形

式、问题整改不到位的，一律倒查追究相应责任。

（三）消防救援部门负责专项检查的宣传、培训和业务指导

工作。住建部门负责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统一部署开展自查自

纠。电力主管部门和供电企业负责督促场所安全用电，电力主管

部门督促用户侧电气线路隐患整改，供电企业负责供电侧隐患整

治并指导用户侧电气线路隐患整改。通信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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